附件2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费缴纳管理办法
（2020年12月20日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12月13日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团结凝聚青少年工作者和研究者，更好地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党政工作大局，依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章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缴纳会费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进行会员管理的基本内容，是全体会员的基本义务。

第三条  会费缴纳范围 

（一）经申请凡被正式接纳为本会个人会员的，缴纳个人会员会费； 
（二）经申请凡被正式接纳为本会单位会员的，缴纳单位会员会费。

第四条  个人会员会费和单位会员会费按届收缴（5年/届）。 

第五条  会费标准 

（一）个人会员会费按每届500元的标准缴纳；

（二）单位会员会费按每届15000元的标准缴纳；

（三）本会可接受社会捐赠，捐赠金额不限。个人会员或单位会员凡自愿向本会捐赠的，不受以上标准限制。 

第六条  会费缴纳 

（一）个人会员会费，由会员个人向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缴纳； 
（二）单位会员会费，由单位会员所属单位向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缴纳。
第七条  会费主要用于下列开支。
（一）编发青少年研究类图书、会刊出版、网站建设和有关资料编印；
（二）组织青少年问题的调查研究活动；
（三）组织开展有关学术交流活动； 
（四）组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专题研究活动；
（五）开展科研成果的评估活动；
（六）与研究会工作项目相关的其他方面支出。 

第八条  本会将按会员类型为会员分别颁发证书、匾牌等身份证明材料，保障所有会员享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并提供相应专业服务。

第九条  会费的收缴和使用情况，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负责监督，并向理事会报告。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之日起正式实施。
